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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东大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委托理财的公告 

 

 

一、 委托理财概述 

（一） 委托理财目的 

为提高公司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，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

资金使用的前提下，拟合理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，提高

公司的整体收益。 

 

（二） 委托理财金额和资金来源 

委托理财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，资金来源是公司自有

闲置资金。 

 

（三） 委托理财方式 

1、预计委托理财额度的情形 

公司拟使用持有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（含 2000万元）

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或其它低风险、流动性强的短期银行理财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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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，在上述额度内，资金可以循环使用。 

 

（四） 委托理财期限 

额度使用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。公司授权董

事长柳国春先生在规定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

关文件，公司财务部门负责具体办理相关事宜。 

 

（五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

二、 审议程序 

公司于 2026年 4月 2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《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》。表决结果:同

意 4票；反对 0票；弃权 0票，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年度

股东会审议。 

 

三、 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

公司开展的理财业务，一般情况下收益稳定、风险可控，但也

存在不可预期性。为防范风险，公司要求财务人员对理财产品进行

持续跟踪、分析，确保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。 

 

四、 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

在不影响日常经营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，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

有资金购买期限短、风险低、安全性高的银行理财产品，有利于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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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资金使用效率，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，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

水平，为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。如公司因项目投资或经营需要

资金时，公司将终止购买理财产品以保证公司资金需求。因此购买

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，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开 

展。 

 

五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哈尔滨东大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

议》 

 

 

哈尔滨东大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6年 4月 21日  


